附件
县人大代表小组工作考核评分标准

	项目分值
	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
	硬件
及

制度

建设

（15分）
	（1）设立相对固定、独立的代表活动场所，配有相应的办公设备，挂“县人大代表活动室”标牌。（5分）
（2）在乡镇驻地或代表活动室外公众场所设立代表活动室信息公开栏，向社会公布驻室代表信息（姓名、单位、照片及联系方式）。（5分）
（3）制定代表活动室相关制度，并将工作制度、代表小组组长职责、联络员职责、工作流程等在活动室内公开上墙。（5分）

	活动

开展
情况

及

成效

（70分）
	（1）按照代表小组工作计划，每季度组织代表开展小组活动不少于1次，每次活动代表参与率不低于80%；及时提交专题调研或视察报告，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，形成闭会期间代表建议（见活动记录和相关资料)。（40分，每次活动各10分）
（2）代表小组成员提出议案或建议每年平均不少于1件；每年向选民述职的代表人数不少于20%，并接受选民评议（见相关资料）。（13分）
（3）代表与选民保持经常性联系（见走访记录）。（5分）

（4）建立代表活动台帐、代表档案。（12分）

	宣传
报道

（15分）
	（1） 县级1次1分，累计不超过5分。（5分）
（2） 市级1次2分，累计不超过5分。（5分）
（3） 省级及以上1次5分，累计不超过5分。（5分）


先进县人大代表小组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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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可另附纸）

	考核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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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任会议

研究意见
	年    月    日


优秀代表议案建议推荐表

（　　　年度）

推荐单位（个人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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